
很多：537人
（64.2%）

很少：245人
（29.3%）

沒有意見

55人

（6.6%）

逾六成人批網媒濫用言論自由
指社交網站有責規管平台資訊 促重罰網絡欺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食環署於8年
前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充公法輪功擺
放街頭的橫額及展板，兩名法輪功學員提出司
法覆核，聲稱有關法例違反基本法，原訟庭裁
定其勝訴，而上訴庭其後推翻有關判決。法輪
功兩名學員向特區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申
請，於日前被駁回。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
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質疑法輪功用的律師費是
否從法律援助獲得，代表法輪功的大律師公會
主席夏博義又是否免費為其打官司。他要求有
關人等公開向香港社會說明，並促請國安處馬
上着手調查。

梁振英在帖文中表示，法輪功既不是宗教，
也不是練功團體，從根本上就是顛覆中國政府
的組織，而香港是他們的「前沿陣地」。因
此，2013年他以行政長官的身份指示政府有關
部門清拆法輪功在各個公共地方的標語、橫幅
和擺設物，但法輪功竟然可以因此和政府打了
8年的官司。

質疑兩興訟法輪功學員錢從哪來
他質疑兩名興訟的法輪功學員的錢從哪裏來，

要求有關人等，包括當年一直代表法輪功打官司
的夏博義說明情況。

梁振英其後再發帖，詳述自己當年指示食環署
沒收法輪功在政府土地擺放展品的情況，及要求
食環署每三個月給他進度報告。當時，曾有「不
是局長」的政府同事擔心現場會起爭執，但結果
什麼爭執也沒有，「反而是有些法輪功在現場睇
場的人員，根本不敢承認展品或橫幅是屬於他
的。在特首辦門前睇場的大嬸，將綁橫幅一頭的
繩索解開，自己用手拉着，隨時準備走佬。我們
要怕這類人嗎？」

有「政府同事」又問如果法輪功控告政府怎麼
辦，梁振英當時回應說︰「我說政府依法辦事，只
能按照政府對法律的理解執行，在香港，什麼事都

會有人告上法庭，不能猜測法庭的判決。如果連這
種事，政府在法庭都輸官司，我們就打到底。」
結果，食環署當年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

例》第104條，在全港26個法輪功宣傳據點
沒收130幅橫額及484塊展板，並檢控兩名法
輪功學員。其後法輪功司法覆核，2018年在
原訟庭勝訴，2019年上訴庭改判政府得直。
今年5月，法輪功又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
可，但被即場駁回。梁振英說︰「這故
事教訓我們什麼？好好的一個地
方 ， 烏 煙 瘴 氣 是 怎 樣 來
的？」

梁振英：法輪功屬顛覆中國政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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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修例風波開始，以偏概全

的資訊甚至假新聞充斥網絡。為

了解香港市民對網絡資訊真實性

和應對網絡假資訊措施等相關議

題的看法，「青研香港」以「網

絡媒體及社交網站言論生態」為

題進行網絡問卷調查，昨日公布

的調查結果發現，逾六成受訪者

認為網絡媒體濫用言論自由，不

斷發放假資訊，並認為社交網站

營運商有責任規管平台上的資訊

符合法律和真確性，而現行規管

網絡媒體及社交網站的法律不

足，要求加強針對網絡欺凌行為

的刑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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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涉嫌欺詐捐款
嘅陳凱興創辦嘅
「異端」教會「好
鄰舍北區教會」，
日前喺 facebook 宣
布佢哋喺上月底已

經停運，粉嶺、觀塘兩個聚會點亦同
時停租。唔少網民都覺得陳凱興去年
已被揭隱瞞1,800萬元捐款着草英
國，今次擺明係「財到光棍手」，
「好鄰舍」真係呃夠就執笠呢。
無神學院背景、自封「傳道人」嘅

陳凱興創辦所謂「好鄰舍北區教會」
後，喺2019年黑暴期間發起「守護
孩子」阻警執法，協助四處破壞嘅暴
徒逃離法網，「好鄰舍」喺同年仲以
眾籌、支援黑暴等名目募捐，籌到成
2,700 萬元，但公布只收到 890 萬
元，涉嫌隱瞞1,800萬元。陳凱興夫
妻喺舊年10月着草英國，涉嫌嚴重
欺詐同洗黑錢罪行俾警方通緝，唔少
「手足」亦鬧爆佢哋夾帶私逃。
據報道指，陳凱興今年2月再喺英

國與其教友創辦所謂「英倫好鄰舍教
會」，並繼續重施故伎，發起網上眾
籌，煽動信眾支持他「傳道」。而噚
日佢哋就喺facebook宣布「好鄰舍北
區教會」喺上月底已經停運，粉嶺、
觀塘兩個聚會點亦同時停租。
唔少網民都覺得「好鄰舍」係呃夠

就執笠。好似「Shuyan Li」話：
「掠水完畢，挾（夾）帶，着草。」
「Ryan Chan」就話：「冇晒黑錢即
刻收（皮）。」「Wilson Chung」就
質問：「神棍騙走的捐款有清楚交代
嗎？」「腦人家」話：「咁係咪即係
『老笠』呀？」「肥老泥」就覺得唔

可以畀班「好鄰舍」神棍「拍拍屁股」走人：
「呢啲靠呃人同情心去呃錢的垃圾！一定要追
究落去！」「Ip Man」就話：「借教會為
名，卻行邪惡的事，神必追討。」
偏偏黃絲扮盲，係咁感謝佢哋「守護孩子」
「守護香港人」，死都唔認佢哋係「守護金
錢」。網民「陳諾仁」就感嘆：「最難得，係
呃左（咗）咁多人，仲一大班支持者。」「查
理士」就笑：「傻仔錢真易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 大律師公會包庇夏博義擾亂
香港引發市民不滿。昨日有多個團體自發前
往大律師公會外抗議，倘若大律師公會繼續
包庇這等立場偏頗的人，將令公會淪為反中
亂港平台，喪失專業，自取滅亡。
「新年代」副召集人陳女士表示，大律師

公會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專業團體，其主旨是
維護法治和司法公義，不應是宣傳政治立場
組織。因此絕不能讓夏博義將公會帶向極端
政治組織，更不能讓有權提名香港法官的權
力，落在英國政客手中。
「保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指出，民間

團體曾多次向大律師公會表達不滿，強烈要
求公會糾正其偏激的政治立場，維護公會的
法律專業地位和聲譽，但公會裝聾扮啞，毫
無回應。
他強烈要求警方國安處盡快深入調查公會

所有會員的政治背景和與外國的聯繫，務必
切斷反華勢力借公會成為侵華的橋頭堡。
另有一批市民表示，夏博義是香港人權監

察的創會主席，該組織與美國中央情報局關
係密切，其背後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大律
師公會卻對此毫無作為，姑息養奸，最終只
會作繭自縛，走上不歸路。

團體斥大狀公會包庇夏博義自取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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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調查在上月23日至本月1日期間
進行，共收到837個有效回應。調

查發現，有64.2%的受訪者認為網絡媒
體的假資訊很多；63.7%的受訪者認為社
交網站的假資訊很多；64.4%的受訪者認
為網絡媒體及社交網站存在濫用言論自
由以散播假資訊的風氣；62.2%的受訪者
表示因網絡假資訊問題而感到困擾。
「青研香港」發言人莊展銘認為，調
查結果顯示網媒和社交平台充斥假資訊
已是不爭事實，近年的假新聞事件，如
「黑媒」散播假新聞針對中央及特區政
府，所謂「爆眼女」、「新屋嶺」、
「831太子站事件」等，荼毒年輕人及帶
來不必要的仇恨，已經深遠影響九十後
的年輕人。特區政府必須正視網絡假資
訊問題，守護下一代。

倡教局增對青少年「傳媒素養」教育
問卷同時問到受訪者對改善網絡言論
環境的意見。有64.4%的受訪者認為社
交網站運營商有責任規管平台上的資訊
符合法律和真確性，64.2%的受訪者認為
現行規管網絡媒體及社交網站的法律並
不足夠。
對此，「青研香港」成員羅曉峰認
為，社交網站營運方不能只顧賺錢，還
應該承擔維護網站內容合法、合規、合
乎道德的社會責任。同時，因過去的事
件顯示，青少年更特別容易受到假資訊
所迷惑和煽動，因此建議教育局加強針
對青少年的「傳媒素養」教育。
是次調查中有64.9%的受訪者要求增
加針對網絡欺凌行為的刑罰。「青研香
港」發言人周元谷指出，政府上個月向
立法會提交了關於《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的修例建議，一定程度上回應了
民意訴求。
他建議立法制訂更嚴謹的網媒註冊制

度。現時網媒註冊並非強制，部分網媒甚
至連最基本的公司註冊或社團註冊都沒
有，即使其發布不實報道且造成嚴重後
果，執法機關或受害人也可能無從追究。

陳恒鑌：發假資訊非言論自由
「青研香港」顧問、立法會議員陳恒

鑌表示，互聯網的高速傳播力可令假資
訊的殺傷力倍增。特區政府只是一味強
調「現實世界法例適用網上違法行
為」，對網絡假資訊仍缺少有針對性的
立法，幾乎處於不設防狀態。言論自由
絕不包括發布假資訊的自由，對言論自
由作出合乎比例的限制以打擊假資訊，

是法治社會的通例。
「青研香港」召集人陳志豪認為政府應

完善規管社交網站的法例，建議網絡賬戶
可以使用網名，但註冊時需要提供真實資
料。此外，應立法迫令社交網站營運商加
強規管其平台的資訊，為其中用戶所發表
的違法內容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同意增加：543人
（64.9%）

反對增加：291人
（34.8%）

沒有意見：3人（0.4%）

您是否同意增加針對
網絡欺凌行為的刑罰？

資料來源：青研香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足夠：292人
（34.9%）

不足夠：537人
（64.2%）

沒有意見：8人（1%）

您認為現行規管網絡媒體
及社交網站的法律是否足夠？

有責任：539人
（64.4%）

沒有責任：292人
（34.9%）

沒有意見：6人（0.7%）

存在：539人
（64.4%）

不存在：289人
（34.5%）

沒有意見：9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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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網絡媒體上的假資訊多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廉政公署昨日
分案起訴兩名2019年區議會選舉落敗候選
人，包括觀塘區栢雅選區的候選人、公民黨前
執委、41歲軟件工程師陳宇明，以及沙田區錦
濤選區候選人、55歲退休人士吳志雄。兩人各
被控一項沒有按照《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提交選舉申報書的罪
名，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三十八條。兩名被告已獲准保釋，今日在觀塘
裁判法院答辯。
廉政公署昨日發新聞稿指，早前接獲選舉事

務處轉介個案，遂展開調查，徵詢律政司法律
意見後，落案起訴陳宇明及吳志雄。廉署表
示，2019年區議會選舉在2019年11月24日舉
行。候選人向選舉事務處提交其選舉申報書的
法定限期為2019年12月29日或之前。

涉無按選舉例交申報書
首宗案件控罪指，陳宇明涉嫌作為2019年

區議會選舉觀塘區栢雅選區的候選人，沒有按
照《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三十七
（1）、（1F）及（1G）條的規定提交選舉申
報書。第二宗案件控罪指，吳志雄涉嫌作為
2019年區議會選舉沙田區錦濤選區的候選人，
沒有按照《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三十七（1）、（1F）及（1G）條的規定提交
選舉申報書。選舉事務處在廉署調查案件期間
提供全面協助。

廉署起訴區選兩落敗候選人

●「好鄰舍北區教會」日前喺facebook宣布
佢哋喺上月底已經停運。 fb截圖

●「保衛香港
運動」促請警
方徹查大律師
公會包庇夏博
義。

●●「「青研香港青研香港」」召開召開
「「網絡媒體及社交網站網絡媒體及社交網站
言論生態言論生態」」意見調查發意見調查發
布會布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您認為社交網站營運商是否有責任
規管平台上的資訊符合法律和真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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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媒體及社交網站言論生態」網絡問卷調查

註：部分百分比因四捨五入相加後並非100%


